苏州市环境信访举报情况信息公开（2024年7月）

2024年7月，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受理各级环境信访举报543件，同比下降19.9%。

重点环境信访举报办理情况
	序号
	地区
	反映问题
	处理情况

	1
	张家港市
	6月15日，接群众反映从6月7日开始每隔两三天8:00-21:00大新新乐路8号江苏安吉尔机械有限公司都会有类似打铁的声音从厂区里面传出来，噪音扰民，望部门协调降低噪音。
	赴现场，未发现该公司有打铁声音，询问公司负责人，企业前期确有敲打铁件工段，目前该工段已停止作业。张家港生态环境局要求企业将敲打铁件工段搬至远离居民的车间北侧，电话联系信访人，其表示认可。

	2
	常熟市
	常熟市飞飞商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没有危险废物仓库，换下来的活性炭去哪里了，早上晚上废气刺鼻，生产废水排到下水道。
	6月17日，常熟生态环境局对常熟市飞飞商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该单位喷粉废气配套旋风除尘装置，固化工段产生的废气配套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生产工序无清洗环节，无生产废水产生；现有1处危废仓库，产生的危废包括废液压油、废包装桶和废活性炭，危险废物委托光大绿色环保固废处置（张家港）有限公司处置，2023年处置0.3吨废活性炭。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要求常熟市飞飞商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加强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按照要求定期更换活性炭，确保废气达标排放；严格按照管理要求存储、处置危险废物。

	3
	太仓市
	沙溪镇苏州绿香源食品有限公异味扰民
	太仓生态环境局于7月8日赴现场检查，检查时，企业冬化工段正在生产，中和工段及脱色脱臭工段未在生产。根据苏州苏大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6月13日对该公司排气筒排放废气的监测结果显示（报告编号：SDWH-E202401473），该企业排放的非甲烷总烃和臭气浓度均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排放标准要求。现场要求企业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稳定达标排放。已回复举报人，举报人希望企业早日搬离。

	4
	昆山市
	苏州连盾防护科技有限公司经常性晚上喷油漆。
	苏州连盾防护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门类产品加工制造。7月18日，昆山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苏州连盾防护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夜间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钣金加工车间正在生产，车间东北角可见悬挂两扇产品门自然晾干，地面可见稀释剂、固化剂、油漆桶等物料，部分物料处于敞开状态，上述区域未见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根据现场检查情况，昆山生态环境局将对该公司上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5
	吴江区
	盛泽镇园区路666号尚润定型整理污水不达标。
	苏州尚润纺织品后整理有限公司现场生产设备为2台水洗机，2台定型机，项目生产过程中有废水、废气产生，针对产生的废气，已配套安装1套废气处理装置；废水已与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转运处置协议。执法人员现场调阅了该企业的污水转运凭证，企业产生的废水转运至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执法人员要求企业负责人废水收集到位，全部转运处理，不得外排。

	6
	吴江区
	吴江市横扇漂染有限公司每天晚上7点左右从盛泽码头拉三大卡车煤炭拼在生物质颗粒中进行锅炉焚烧，造成周边环境污染，气味难闻，周边百姓苦不堪言。
	接到投诉信息后，吴江生态环境局立即组织对吴江区横扇漂染有限公司开展夜间突击检查，现场查实该企业正在将煤炭与生物质颗粒混合后作为生物质锅炉的燃料使用。执法人员当即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启动立案处罚程序。7月1日，市生态环境局已完成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制作并送达至企业，拟处罚金39800元。
6月25日，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信访局对吴江区横扇漂染有限公司开展“回头看”，现场核查时，未见企业使用煤炭掺烧问题。经企业负责人介绍，自被查处以来，未再使用煤炭作为掺烧燃料。同时，企业已自行在生物质锅炉投料处安装视频监控，相关视频资料存盘备查，确保不再发生此类问题。

	7
	吴中区
	服务对象来电反映吴中区郭巷街道郭津路99号九龙仓三期中天建设东边环尹山湖路有一座桥，看到桥最北端靠东侧岸边正在偷排废水，故来电举报，望部门前往核查。
	针对反映“郭巷街道郭津路99号九龙仓三期东边环尹山湖路有一座桥，看到桥最北端靠东侧岸边正在偷排废水情况”，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处有排口。电话与投诉人联系，确认排水可能目前正值梅雨季，为下大雨时雨水排口出水。

	8
	相城区
	渭塘镇苏渭路210号，洪炉轴承店用砂轮切割机作业时，有非常浓重的铁腥臭味，影响周边店及其小孩日常生活。要求查处并电话答复。
	7月4日，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对位于苏渭路210号的鸿儒轴晟店进行现场检查。经查，该店主要从事五金制品、金属材料的销售。现场检查时，该店有2台砂轮切割机，检查当时不在使用。据店主介绍，有时会根据顾客要求对金属材料进行切割加工。为减少异味对周边店铺影响，已停用并拆除1台砂轮切割机，同时停用了切割时会产生明显异味的砂轮片。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调整切割时间，努力减少异味对周边环境影响。2024年7月9日，渭塘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致电投诉人，告知调处情况，投诉人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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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苏区
	枣市街苏州城投工地节假日施工扰民
	
投诉人反映的工地为“两河一江”运河东岸、胥江南岸慢行步道项目一标段，施工单位为苏州凌云建设有限公司。7月5日现场检查，该工地正在施工，姑苏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要求施工单位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苏州市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规定：夜间22点以后到早上6点之前禁止施工，如施工工艺（连续浇灌或抢修、抢险）需要必须进行夜间施工，需提前经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同意后并张贴安民告示方可进行施工。

	10
	工业园区
	反映思安街东、旺墩路南建设项目夜间施工噪声扰民问题

	经核实，被反映的施工项目为DK20200158地块项目，位于思安街东、旺墩路南，建设单位为恒力实业建设(苏州)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江苏双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苏州二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处于混凝土浇筑阶段。
6月24日晚，接到举报反映该项目存在夜间施工噪声扰民情况，经调查，项目目前处于混凝土浇筑施工阶段，该工艺属于“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出于质量安全方面考虑，施工单位依据法律法规要求，向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和生态环境局申领了夜间施工许可证明，相关信息在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上公示。
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已要求施工单位落实降噪措施，未经许可不得夜间施工。后续，将继续保持对该施工工地的巡查力度，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处理。


	11
	高新区
	服务对象来电反映枫舟苑往西方向，在枫津河的对面，有工地在施工造房子（工地具体名称不详），凌晨01:30后还在施工，产生严重的噪音影响居民的休息，对此不满，故来电投诉，望部门核实并尽快处理此事。
	接到投诉受理单后，苏州高新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检查。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工地项目名称为苏地2023-WG-63号地块项目，建设单位为苏州新晨捷置地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江苏中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执法人员要求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苏州市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中的相关规定，6时至22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工程车辆鸣笛、急刹次数，减轻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确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取得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夜间作业证明后方可施工（22时-6时），施工单位也必须按照规定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振动、降低噪声。投诉人再次发现此问题，可直接拨打苏州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值班电话18913199799反映相关情况。



